案主主述書寫參考範例及接聽技巧補充資料  
一、經濟問題

1.案主月收入○○元或案妻月收入○○元，需扶養○人【案父、案母、案妻、案子女（年齡或就學階段）】。應附上案子女就讀學齡或年齡，例如高中、國中小，以方便社工員判別案家是否可協同運用高風險家庭或弱勢兒少家庭扶助計畫，另也可判斷助學措施適用方案。
2.案家無固定經濟來源，僅依賴     維持生活。

3.案主（或案妻）因○○無法就業，致無其他經濟來源。

說明：先了解案主是否為低收入戶，或是已領有相關的補助，方便查詢資料，若為低收入戶可依據社會救助法第21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難救助：

一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二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三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罹患重病、失業、失蹤、入營服役、入獄服刑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二、就業問題

1.案主失業   月（年），曾有○○工作經驗，欲尋找 ○○相關工作。
2.案主（案夫、案妻；‥‥‥）現          工作，曾有○○相關工作經驗，欲尋找穩定工作。

說明：此為原本為臨時工作或打零工等收入不穩定工作。

3.案主（案夫、案妻；‥‥‥）因○○暫時無法就業，約於○月後欲尋找○○工作。

說明：
三、已積欠健保費    元（月），現無法就醫，擬申請緊急醫療補助。
申請健保費、部分負擔及醫療費用補助。

「中低收入戶」或具「清寒證明者」持相關證明前往全台35家署立醫院、精神療養院就診，可享有掛號費、診療費的優惠及減免。同時，各署立醫院成立的「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經醫院社工人員評估為貧困、確有緊急經濟困難者，將補助患者使用的輔具、照護、康復、喪葬或其他特殊需要等相關費用。
四、卡債問題
1.卡債經協商每月需攤還○○元（卡債已獲協商之個案除非有非自願性失業或罹患重大傷病者，才可申請喘息期。
2.積欠卡債   萬元，欲申請債務協商；債權銀行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明債權銀行名稱）

案主欲申請協商再通報金管會，但需具備一定還款能力而有還款困難者。
五、案主（案夫、案妻‥‥）患有精神或__________方面疾病。

精神疾病診斷與治療提供之服務如下

1.針對精神疾病、藥癮、酒癮、自殺等求助者提供緊急性、立即性服務。

2.針對轄區內慢性精神病患家庭中處於高風險狀態列管者進行追蹤，並提供心理諮商及家庭健康照顧支持。
六、法律扶助：除通報個案外，可先給予各大學法律服務社或法扶基金會電話。
七、創業輔導：因此部分會對擔保進行審核，通常條件較為嚴格，大部分個案通常不符合資格，且各部會主要提供諮詢輔導服務，所以建議案主以就業較佳，除非案主強烈要求創業貸款才通報至相關部會。
（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依據社福單位轉介案件，透過創業圓夢計畫，辦理創業諮詢服務、創業養成培訓提供創業輔導；免費創業諮詢服務專線：0800-589-168；創業圓夢網網址：http://sme.moeasmea.gov.tw
（二）勞委會（勞工福利處）：
1.推動創薪行動計畫，辦理創業育成班、小型講座及交流聯誼座談會等各項活動，強化對創業的認知，增進創業經營、財務及管理能力，提升創業競爭力。
2.提供創業前、中、後諮詢輔導服務，結合職業訓練，提高創業成功機會。

3.協助創業者取得資金，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減輕負擔。
（三）青輔會：針對45歲以下，主要提供諮詢服務及參加課程，並無實質貸款助益。

1.辦理青年微型企業創業經營專班，培訓創業知能。

2.辦理飛雁專案女性創業育成班及特定對象（單親、家暴、低收入女性）女性創業協助計畫，提升創業能力。

3.青年創業諮詢服務電話：(02)23223006提供諮詢服務。
（四）原民會：對具有原住民身分者，案主需為原住民
1.辦理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有不動產抵押者，最高額度折台幣1千萬元，有保證人者最高額度折新臺幣300萬元。

2.提供諮詢與個別輔導及定期舉辦創業講座及投資理財研習。

〜 1 〜

